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 

學生專業知能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107 學年度(含)前入學學生仍須符合畢業門檻相關規範) 

 
 民國 100 年 04 月 20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04 月 26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05 月 16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0 年 06 月 08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年 11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2 年 06 月 05 日教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年 05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年 05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3 年 06 月 0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年 03 月 02 日系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年 03 月 09 日院務會議修正 
 民國 105 年 04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年 05 月 27 日系務會議廢止 

民國 108 年 05 月 30 日院務會議廢止 
民國 108 年 06 月 12 日教務會議廢止 

一、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加及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與與職業競爭能力，

同時針對學生畢業後就業及升學生涯規劃，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充實專業實務能力，特訂

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學生專業知能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專業知能」為本系大學部四年制 101 學年度起入學學生畢業條件之一，學生在就讀該

學制期間必須依本要點第三點之規定，通過專業知能認證畢業門檻(至少 4 積點)。身心

障礙生及外籍生得不列入。 

三、專業知能認證係依據舞蹈系系本位課程教育目標所擬訂之專業知能指標制定，本系學生

專業知能認證均須於就讀該學制期間取得，各類認證相對應之積點點數如附表所示。 

四、專業知能認證點數必須參與之種類項目為本要點第三條第一、二、三款；其餘四至八款

得任選。 

五、審查標準及輔導方式 

（一）研習營、研討會於校內舉辦時，主辦單位須為校外單位，才可認定為校外研習研討。 

（二）學生應於就讀四年級之第一學期結束前，繳驗相關證明文件正本，由本系核定，證

明通過專業知能畢業門檻。 

（三）本系學生在畢業當學年度第一學期開學前如未能參加依本辦法認定之班級實習創作

展者，得於當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學二週內主動報名參加本系各班班級實習創作展，

並於第 10 週以前完成，並以參與之班級證明作為通過專業知能畢業門檻。 



（四）本系學生如未通過本系舉辦之技巧能力考核的項目，須於畢業班停課後，依本系規

範之時間及課程，跟隨在校生課程達 18 節，並經任課老師考核通過。 

六、本系學生於就學期間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全國性、國際性競賽得獎證明(獎狀)，至本系辦

公室辦理專業得獎證明或獎狀審核及登錄手續，並將資料登錄於學生學習歷程檔案中。 

七、相關學生專業認證畢業門檻需載明於招生簡章中。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學生專業認證項目及對應之點數 

種類 點數 

（一）參加本系規定之該班班級實習創作展： 
    1.四年制學生 2 場。 1 點 

（二）參加本班畢業舞展。 1 點 

（三）四年級之第二學期學生參加本系舉辦之技巧能力考核

通過。 1 點 

（四）參加簽訂有實習合約書業者實習並附有學習成果報告

之實習課程 320 小時。 1 點 

（五）參加校內、校外與舞蹈相關之研習營或研討會各一場

以上，共計有 20 小時，附有證明。 1 點 

（六）參加第一、二款活動除外，由本系主辦、協辦且經認

定之不同製作之表演活動二場。 1 點 

（七）代表本校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全國性競賽並獲取獎項，

經本系系務會議認定通過。 1 點 

（八）代表本校參加本系相關專業國際性競賽並獲取獎項，

經本系系務會議認定通過。 1 點 

 


